
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
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

異動別 貨品號列 貨    名            
原 列

輸入規定

改 列

輸入規定

增列 2403.99.90.10-0 含菸葉或複合菸葉之以非燃燒方式吸入之產品 463

501

增列 2403.99.90.90-3 其他加工菸葉及菸葉代用製品 463

增列 3824.99.99.43-1 其他幫助吸菸者戒菸製品 503

增列 8543.70.99.42-5 加熱式菸草產品裝置 501

MW0

輸入規定代號

(空白) 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463

501 應檢附衛生福利部同意文件。

503

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。

一、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財政部同意文件。如屬

進口供自用之菸酒，其數量不超過下列規定者免附：（一）菸：捲菸５條（

１０００支）、雪茄１２５支、菸絲５磅。（二）酒：５公升。二、進口供

分裝之菸，業者於報關時應報明其用途，並檢附生產國政府或政府授權之商

會所出具之原產地證明。

進口人用藥品（包括製劑、原料藥、助診藥類及人用生物製劑）：應檢附（

一）藥商許可執照影本及衛生福利部核發之（輸入）藥品許可證影本，或（

二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同意文件。


